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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5/2021_2022__E4_B8_8A_

E6_B5_B7_E8_B4_A2_E7_c70_575684.htm 为了确保MBA招生质

量和秩序，依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现就上海财经大

学2009年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复试的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复试分数线 分为A、B线： A线：总分不低

于175，英语不低于60，综合不低于97，直接进入复试。 B线

：总分不低于160，英语不低于55，综合不低于90，并同时满

足下列条件之一进入复试： 1、研究生毕业3年及3年以上，

即2006年9月（含2006年9月）之前研究生毕业； 2、本科毕

业5年及5年以上，即2004年9月（含2004年9月）之前本科毕业

； 3、大专毕业7年及7年以上，即2002年9月（含2002年9月）

之前大专毕业。 二、复试时间及地点 上海考生 复试时间

：2009年4月10、11日（周五、周六） 复试地点：上海市中山

北一路369号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 深圳考生 复试时间：2009

年4月12日（周日） 复试地点：深圳市南山大道中油大厦 上

海考生具体分组名单请点击查询。请各位参加复试的考生务

必上网查询，按规定的时间准时参加复试，逾期将视为自动

放弃录取资格。 三、复试需带证件及所交资料 1．分批复试

时间内查验以下证件并进行报考资格审查： a.、初试准考证.

b.、身份证原件. c、最终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的原件（专升本

必须同时提供大专及本科相关证书）. 2．提交以下资料及复

印件（请按以下顺序用订书机装订后上缴） a、填写完整并签

名的个人信息表（A4纸打印） b、最终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的复印件（专升本必须同时提供大专及本科相关证书复印件



）. c、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复印件(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人事

部门提供并加盖人事部门章或公章,或由毕业院校档案馆提供

并加盖档案馆章)； d、体检表（如选择自行体检者请交体检

表，要求详见 “ 五、体检”；如选择4月9日-10日在上海财经

大学校医院保健科体检者不需个人提交体检表，由上海财经

大学内部流转）。 四、复试形式 复试分笔试和面试。复试总

分300分，其中笔试成绩满分100分（英语听力成绩满分50分

，政治笔试成绩满分50分）、面试成绩满分200分；先笔试后

面试。 1、笔试 英语听力：闭卷笔试（10分钟）。 政治：开

卷笔试（45分钟）。 地点：上海市中山北一路369号上海财经

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政治考试参考内容：2009年3月十一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2、面试内容 自述

：自报姓名、讲述自己的学历背景、工作背景和人生感悟。

（不必介绍自己的联考成绩，时间限定1分钟） 对面试材料

进行描述和概括。 对主题的理解和阐述。 由考官提问题，考

生回答。 注：考生在面试前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面试过程

将进行有效记录。 3、时间安排 上午组 7：308：00 签到 8

：009：20 笔试 9：2012：20 面试 下午组 12：0012：30 签到 12

：3013：50 笔试 13：5017：00 面试 注：复试时请按分批名单

准时前来报到，过时不候；分批复试时间内均可验证并进行

报考资格审查，百考试题。 五、体检 1、考生如选择在上海

财经大学医院体检，请于4月9日--10日 每天上午8：00空腹抽

血后体检，下午不安排。金额68元。体检相关事宜，可通过

以下方式查询： 校医院网址： 校医院保健科地址：上海市武

川路111号 2、考生如选择自行体检，可在当地二级甲等及以

上医院进行体检。检查内容：内科、外科、视力、辨色力、



血压、体重、腹部B超（肝、脾、胆、胰、肾）心电图检查

、X线胸部检查、血液化验（肝功能、乙肝二对半）。 六、

培养费 学费为人民币7.8万元(人民币柒万捌仟圆)，可分二次

付款（每次50%）。第一次付款时间为2009年8月中旬，第二

次付款时间为2010年8月中旬。 七、调剂 1、初试成绩符合教

育部复试分数线而未达到我校复试分数线的考生，或经上海

财经大学复试而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持其他院校研究生招生

办公室开具的正式调剂接收函及本人调剂申请到我校研究生

招生办公室办理有关调剂手续，调剂复试工作将按照教育

部2009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有关规定，通过“全国硕士生招

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百考试题。 2、未达到MBA联考全

国复试分数线考生的报考材料不能转寄至其他院校。 八、录

取工作 1、 拟录取名单根据初试和复试成绩综合排名确定。 2

、 以下情况不予录取： a、政治笔试、英语听力、面试任何

一项缺考者 b、体检不合格者 c、政审不合格者 注：分批复试

时间内未验证或资格审查未通过考生将不予录取。 九、录取

通知 经学校录取工作程序后被录取的考生，学院将于4月25日

左右寄委托培养协议，6月10日左右发放录取通知书。 特别提

示： 1、复试时间不能调整，也不能补考，请具备复试资格

的考生提前安排好工作和休假，准时参加复试。未按时参加

复试者视作放弃录取； 2、请携带笔（黑色或蓝色水笔、钢

笔）； 3、复试时不得使用任何包括手机、电子词典、电脑

等电子设备； 其他有关复试的信息均在http://mba.shufe.edu.cn

上公布，请随时查看。如有任何问题，请致电：021-65362973

65314146 65311954（FAX）。 编辑特别推荐: 2009MBA联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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